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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阳光集团”或“公司”）

或公开市场信息查询。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债券投资人应当关注投资和交易违约债券的风险，债券

持有人不得参与内幕交易，不得违规操作或扰乱市场秩序。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泰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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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违约处置进展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泰证券作为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19阳集 01，债券代码：155145.SH）、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19阳集 02，债券代码：155265.SH）、

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债券简称：19阳

集 03，债券代码：155476.SH）的债券受托管理职责履行机构，持续密切关注对

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信

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

及各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各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公司债券违约处置进展情况

根据发行人公开市场披露的《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关于“19 阳集 01”、“19

阳集 02”与“19 阳集 03”违约处置进展公告》公告，发行人公司债券违约处置

进展如下：

1、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1）19 阳集 01

发行人名称 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债券全称 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一期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19 阳集 01

债券代码 155145.SH

本期计息起始日 2019 年 1 月 15 日

本期计息结束日 2022 年 4 月 15 日

原到期日 2022 年 1 月 15 日

发行金额 人民币 4 亿元

债项余额 人民币 4 亿元

原发行期限 3年

票面利率 7.5%

还本付息方式 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已逾期

（2）19 阳集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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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名称 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债券全称 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二期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19 阳集 02

债券代码 155265.SH

本期计息起始日 2019 年 3 月 29 日

本期计息结束日 2022 年 3 月 29 日

原到期日 2022 年 3 月 29 日

发行金额 人民币 5 亿元

债项余额 人民币 5 亿元

发行期限 3年

票面利率 7.5%

还本付息方式 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已逾期

（3）19 阳集 03

发行人名称 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债券全称 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三期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19 阳集 03

债券代码 155476.SH

本期计息起始日 2019 年 6 月 19 日

本期计息结束日 2022 年 6 月 19 日

原到期日 2022 年 6 月 19 日

发行金额 人民币 3.39 亿元

债项余额 人民币 3.39 亿元

发行期限 3年

票面利率 7.5%

还本付息方式 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已逾期

2、公司债券未按期兑付本息的处置工作进展情况

由于发行人债务违约，目前存在较多涉诉案件，导致部分资产处于被金融机

构冻结、保全和强制执行状态，相关诉讼尚处于未决阶段，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

性，发行人经营出现较大困难。发行人管理层仍在积极应对并洽谈和解方案，同

时发行人也在全力推动资产处置以筹集资金，商讨多种方式解决相关问题，为下

一步进行债务重组做准备。

3、后续工作安排

（1）发行人将在梳理未来可持续经营现金流的基础上，借鉴市场上其他控

股公司和房地产企业的成功化债方案，与专业中介机构共同设计符合发行人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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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债务重组方案，公平对待所有境内外债券投资者。发行人将在初步化债方

案形成后，在主承销商的指导下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争取获得投资者对债务重

组方案的理解和支持。

（2）上述事项可能触发其他境内债券的相关条款，发行人将按照相关规定

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并持续评估上述事项对发行人法律、财务及运营的影响。

同时，发行人正就上述事项寻求法律意见，以期通过适当方式应对相关事宜。后

续或对发行人存续公开市场债券偿付工作、公司债券投资者权益产生一定影响，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3）发行人将持续关注该等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中泰证券作为各期债券受托管理职责履行机构，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

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二条、第十八条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就上

述重大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中泰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对各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

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及各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职责。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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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违约处置进展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